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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bookmark: OLE_LINK3]为了解决我国矿区土地的生态问题，尤其是采选冶矿业活动造成的矿区生态环境系统性破坏，金属矿山废弃地地面塌陷和不稳定边坡造成的矿山地质问题。针对高原金属矿山废弃地的修复和治理，矿山生态修复的核心是恢复地上植物群落。结合国内成熟的矿山生态修复技术、工程化运行管理模式，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高原矿山生态修复先锋植物筛选技术指南，为国内矿区土地修复，尤其是高原金属矿山废弃地存在和产生的污染问题解决提供技术支持。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为了更好解决高原矿山废弃地带来的生态问题，打好生态保卫战，云南省环境科学学会设立了《高原矿山生态修复先锋植物筛选技术指南》编制项目，并由昆明理工大学组织相关单位共同完成编写。
1.2 目的及意义
本标准制订的主要目的是为高原矿山生态环境修复过程中先锋植物筛选提供指导，构建先锋植物群落，为最终植被恢复目标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本标准制订前，标准制起草单位针对高原矿山低温干旱、植物可持续性差的区域特征筛选适宜种植的先锋植物，对高原地区本地灌草进行筛选后得到高羊茅（Tall fescue）、黑麦草（Ryegrass）、披碱草（Elymus dahuricus）三种先锋植物，并对其抗旱性能进行了评估。聚乙二醇（PEG-6000）浓度为15%时，高羊茅、黑麦草、披碱草所有测量指标较10%胁迫浓度显著下降，15%PEG-6000 作为抗旱鉴定适宜浓度对三种植物的抗旱性进行综合评估，抗旱能力从强到弱依次为高羊茅＞黑麦草＞披碱草。所筛选的高羊茅、黑麦草和披碱草三种植物在海拔高度为4400 m和 5000 m 的工程实践中均能正常发芽生长。前期工作为本标准制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标准制定的必要性：①是坚持防控优先原则，保证区域环境质量的根本要求；②是完善标准体系，提升生态环境水平的重要手段；③是推动行业技术革新，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1.3	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制订依托于云南省铜铅锌产业创新联合体重大专项（202302AB080010）项目进行，由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单位组成标准制订项目组，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相关筛选方法的总结，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进行先锋植矿山生态修复验证，云南省环境科学学会对标准的立项、编写进行指导。
1.4 主要工作过程
1.4.1 前期工作
1.4.1.1 先锋植物筛选实验
实验于2020年9月开始进行尾矿土壤化工作，首先进行各项指标测定根据尾矿基础性质将尾矿库周边剥离表土自然风干后与采集的尾矿按不同的质量比进行混合，设计方法如表1 所示。
表1 尾矿不同比例与土壤混合方案
	处理
	土壤(％)
	尾矿(％)

	Ⅰ
	100
	0

	Ⅱ
	75
	25

	Ⅲ
	50
	50

	Ⅳ
	25
	75

	Ⅴ
	0
	100


根据前期查阅文献及实地调研的结果，播种高羊茅、牵牛花、披碱草、沙棘、黑麦草、格桑花、旱金莲、早熟禾等 8 种灌草种子。装入直径为 12.5 cm的花盆中，每盆重量为 1 kg，其中，黑麦草、披碱草、早熟禾、牵牛花、沙棘每盆 50 粒，格桑花每盆 30 粒，旱金莲每盆 15 粒。定期浇水养护，以上每个处理均设 3 个重复。通过测定发芽率、发芽势及发芽指数等指标筛选出三种先锋植物用于后续研究。
1.4.1.2 干旱胁迫实验
用聚乙二醇（PEG-6000）配置浓度分别为 0（CK）、5％、10％、15％、20％的胁迫液模拟干旱胁迫，每个处理重复 3 次。当胚芽长度为种子长度 1/2 时即视为发芽，萌发实验开始后每天统计发芽种子数，整个实验周期为 25 d，实验结束后计算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时长、发芽指数等指标，通过隶属函数和综合评价对先锋植物的抗旱排序。
1.4.1.3 前期实验初步结论
根据实验结果，高羊茅、黑麦草、披碱草三种草种的指标优于其余灌草，作为先锋植物用于后续研究。
聚乙二醇（PEG-6000）浓度为 15%时，高羊茅、黑麦草、披碱草所有测量指标较 10%胁迫浓度显著下降（P＜0.05），15%PEG-6000 作为抗旱鉴定适宜浓度对三种植物的抗旱性进行综合评估，抗旱能力从强到弱依次为高羊茅＞黑麦草＞披碱草。通过一元线性回归对三种植物的耐旱临界值（D50）和极限值（D0）进行模拟，从三种植物 5 个指标（相对发芽率、相对发芽势、萌发抗旱指数、萌发胁迫指数、相对苗重）的平均 D0 来看，耐旱极限值高羊茅＞黑麦草＞披碱草；从 5 个指标的平均 D50 来看，与耐旱极限值结果一致。
1.4.2 计划进度
本标准项目牵头单位为昆明理工大学，为确保标准制订过程的程序科学合理、数据科学可靠、标准覆盖范围合理，本标准的实施进度计划如下：
2025年1月至2025年4月：成立标准编制小组，收集整理相关资料。
2025年4月至2025年6月：编写立项申报表，完成标准草案编写，开展立项论证。
2025年6月至2025年8月：开展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编制工作，完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025年8月至2025年9月：完成征求意见稿修改，形成送审稿，提交云南省环境科学学会开展技术审查。
2025年9月至2025年12月：完成送审稿修改，形成发布稿；发布后，进行标准宣贯和应用。
2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分析
2.1 高原金属矿山废弃地的修复和治理的重要性
高原金属矿山废弃地的修复与治理一直是国家重视的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是长期矿业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频发、土地资源损毁与污染、生态失衡等系统性环境问题。采矿形成的采空区导致地面塌陷、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此类灾害直接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并破坏基础设施。同时，尾矿和废石堆积占用大量土地，造成土壤结构破坏、肥力丧失及重金属（如铜、铅、砷）污染扩散，污染水源和农田，通过食物链引发慢性中毒等健康风险。此外，植被破坏加剧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导致生物多样性骤降，高原脆弱生态系统恢复周期长达数十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云南省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矿业活动污染环境，保障公众健康，维护生态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植物修复作为高原金属矿山废弃地治理的核心，所以编写一套《高原矿山生态修复先锋植物筛选技术指南》对于整个生态环境保护至关重要。《高原矿山生态修复先锋植物筛选技术指南》综合了国内的矿山生态环境修复理论、技术、工程实践。该标准指南适用于高原行政区域内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调查与勘查、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测等。地质灾害防治、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土地复垦、水土保持、植被恢复等工程中先锋植物筛选。以及矿产资源采选闭矿并消除地质灾害危险后，已经具备复绿条件的煤矿、建材矿的裸露地、挖损地、废渣堆放地的植被生态修复工程。
2.2 推动全国矿山污染控制与治理，贯彻落实国家生态环境政策的需要
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对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要高度重视，着力解决，而不要去掩盖问题”。近年来，随着国家“五位一体”的部署，建设生态文明已然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地政府积极探索高原矿山的污染防控及生态环境修复模式，因矿施策，因势利导，有机融合矿山生态修复、土地开发、产业导入、乡村振兴等，推动建立“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矿山生态修复长效机制。由此可知，高原金属矿山废弃地的修复与治理已成为生态环境修复中的重中之重，将矿山生态治理与修复置于矿业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脉络中，更有利于我们窥见其中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2.3 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的需要
[bookmark: OLE_LINK1]《高原矿山生态修复先锋植物筛选技术指南》是经云南省环境科学学会及相关专家技术审核，首次发布的高原矿山生态修复先锋植物筛选的标准技术指南，也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环境法规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近年来，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修复发展迅速，修复理论、技术、工程实践、标准制订都取得众多重要成果。但已有标准中缺乏高原矿山生态修复先锋植物筛选技术相关规范，因此，从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的角度，有必要结合我国矿山污染及治理现状，总结国内高原矿山生态修复现有技术及研究进展，制订我国《高原矿山生态修复先锋植物筛选技术指南》。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概况
3.1 国外相关标准
Surface Mining Control and Reclamation Act (USA,1977)
[bookmark: OLE_LINK2]Environmental management—Guidelines for combatting land degradation(ISO，2017)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 (USA, 1976)
Mine closure and reclamation—Vocabulary(ISO，2020)
3.2 国家相关标准
目前，我国发布与矿山污染治理修复相关的技术标准如下：
（一）《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HJ651-2013）
（二）《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TD/T 1070.1-2022）
（三）《金属矿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GB/T 43933-2024）
（四）《煤矿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GB/T 43934-2024）
（五）《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监测评价技术规范》（GB/T 43935-2024）
3.3地方或行业相关标准
目前，部分省市或行业发布或处于报批阶段的与矿山污染治理修复相关技术规范如下：
（一）《矿山生态修复规程 第1部分：设计与施工》（DB34/T 4756.1-2024）
（二）《矿山生态修复规程 第2部分：质量检验与评定》（DB34/T 4756.2-2024）
（三）《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3部分：金属矿山》（TD/T 1070.3-2024）
（四）《云南省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云自然资规〔2023〕1号）
4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1）适用性
明确标准适用范围，以规范高原矿山生态环境修复过程中先锋植物筛选，构建先锋植物群落，为最终植被恢复目标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 可操作性
基于云南省科技专项任务《高原山地铅锌采选场地生态修复协同污染防控关键技术研究》研究成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明确高原矿山生态修复先锋植物筛选技术相关规范，确保标准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与国家及我省现行环境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协调衔接，形成完整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3） 技术经济可行性
坚持客观性和前瞻性原则，以当前和未来技术水平为依托，充分考虑我省的气候条件、水体水文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
（4）公开性
标准编制过程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5 主要内容说明
5.1	主要框架
本标准主要分为“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筛选方法”共5章。
5.2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金属类矿山尾矿库、排土场、采空塌陷区、裸露地、挖损地、废渣堆放地先锋适宜树（草）种、先锋植物筛选技术措施，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先锋植物筛选总体原则、筛选流程、筛选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高原行政区域内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调查与勘查、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测等。地质灾害防治、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土地复垦、水土保持、植被恢复等工程中先锋植物筛选。本标准适用于矿产资源采选闭矿并消除地质灾害危险后，已经具备复绿条件的煤矿、建材矿的裸露地、挖损地、废渣堆放地的植被生态修复工程。
5.3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标准编制及实施过程中，所引用或参考的国家、行业标准规范。
5.4 术语和定义
结合本标准的定位和现有标准规范要求，为更好地理解本标准和利于标准的
实施，对本标准 10 个关键的术语和定义进行了解释，所给定义与现行的标准中类似定义相一致。
5.5 总体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高原高寒矿区生态修复植物选择与配置的总体要求，强调应立足高原高寒、高旱、高陡边坡等极端环境条件，遵循适应性优先、功能协同与经济可行相统一的原则，确保所选先锋植物具备耐重金属、耐干旱、耐贫瘠等特性，极端条件下存活率不低于80%。植物群落须采用“乔—灌—草”复合结构，筛选兼具固氮、水土保持、重金属吸附等多重功能的乡土先锋物种，形成功能互补、协同演替的稳定生态系统。同时，应优先选用种子易获取、播种密度低、养护需求少的先锋植物，严格控制初期投入和后期维护成本。全过程须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建立健全植被监测与风险防控机制，保障修复成效的长期安全性与稳定性，并确保修复后土壤质量不低于当地背景值或用地标准。
5.6 筛选方法
5.6.1 区域生境分析
本部分规定了矿山立地条件调查与修复目标确定的总体要求，强调应依据矿区地形、水文条件、气候特征及土壤性质（包括pH值、重金属含量、有机质水平等）开展系统调查，确保数据完整、方法科学。调查内容须覆盖高陡边坡、重金属污染区等典型矿区类型，并据此明确水土保持、重金属吸附或生物多样性恢复等修复目标。矿区地形、水文与气候调查应按《矿山地质环境调查评价规范》（DD 2014-05）执行；土壤布点采样与样品制备须符合《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土壤理化性质指标的选择与分析方法按表执行。全过程须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为后续生态修复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5.6.2 区域植物初选
本标准初选矿区植物可根据区域生境分析，直接利用各种科学研究或调查得到的矿区植物数据、生物多样性调查或自然保护地科学考察得到的植物名录，也可以利用森林、草地、湿地、荒漠等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植物数据。
矿区现场植物调查应按LY/T 1820-2009的规定进行。选取植物区域应与目标应用矿区具有相应的地形、水文条件、气候特征，选择生长快、适应性强、根系发达、生物量大的植物，根据各种植物体内重金属含量，确定候选先锋植物。
5.6.3 草本先锋植物筛选
本部分规定在实验室模拟矿区极端环境条件下，以矿区风干过2 mm筛土壤（每盆栽5 kg）种植草本、灌木、乔木先锋植物：草本每盆播50粒种子或移栽10株，灌木、乔木每盆移栽1株，各设6次重复，15–30 d后取完全展开叶片测定植物叶片叶绿素（SPAD）含量、过氧化物酶（POD）活性和丙二醛（MDA）含量，每株测9片叶；将测定的叶片叶绿素含量、过氧化物酶活性、丙二醛含量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剔除3倍标准差异常值，保留≥6组有效数据，并用LSD多重比较（P＜0.05）、耐性系数及主成分-隶属函数综合评价植物抗逆性并排序，为矿区筛选最优草本、灌木、乔木先锋植物提供依据。
5.6.6 先锋植物耐性分析
根据综合评分，进行耐性分析。综合得分为0.8~0.9，判定该植物为强耐性植物；综合得分为0.5～0.8，判定该植物为中等耐性植物；综合得分＜0.5，判定该植物为弱耐性植物。
6 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技术分析
6.1 环境效益分析  
本标准的实施将显著改善矿山生态修复过程中植物配置的适宜性，弥补我省缺乏矿山先锋植物筛选技术体系的空白，推动矿山治理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达标”，促进云南省生态修复进入实质性阶段。通过“乔—灌—草”复合植被重建模式，依据场地地形、土壤及重金属污染特征精准遴选适生先锋植物，合理控制植被疏密与覆盖格局，有效遏制表土流失并降低重金属迁移风险，为云南省矿山地质安全、生态环境质量及污染控制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 
6.2 经济技术分析  
标准与国家“双碳”战略、云南省矿山生态修复提升行动计划深度衔接。2025年云南省提出“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率达80%”目标，本标准通过规范“场地调查—先锋植物筛选—群落配置—成效监测”全流程，为实现该目标提供技术抓手。针对矿区高陡边坡、重金属污染及干旱贫瘠等限制因子，标准规定了植物SPAD、POD、MDA等抗逆性指标阈值及群落密度、混交比例等关键参数，经工程验证可使植被建植周期缩短20%，管护成本降低35%。以先锋植物为核心的精准修复技术降低企业养护成本与后期补植风险，修复土地再利用带来长期收益，同时政策倒逼技术升级，助力修复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并抢占区域绿色产业先机。

